
未经协商就调岗被员工拒绝，用人单位决定解除劳动合同，
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

【案情简介】
2015 年 9 月，原告刘某到被告 A 巴士公司工作，岗位为汽车客运服务员，工作地点在莱西市，

期间双方签订了两次书面劳动合同。

2019 年 9 月 3 日，A 巴士公司向刘某送达岗位调整通知书，将其从客服中心调整到巴士换
乘站从事汽车客运服务员工作。刘某对上述调岗予以拒绝，未到新岗位工作。

同年 9 月 19 日，A 巴士公司以刘某不服从工作安排调动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刘某向莱西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 A 巴士公司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68952 元。莱西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刘某全部仲裁请求。

刘某对裁决不服提起诉讼。

【争议焦点＆裁决结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A 巴士公司对刘某的调岗决定是否合理有效？刘某拒绝调岗的行为是

否满足 A 巴士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刘某认为：A 巴士公司的调岗决定并未与自己进行过协商，自己有权拒绝未经协商的调岗
安排。而且，这一调岗行为并非是普遍性的，仅针对正在哺乳期的自己。因此，自己拒绝调岗合
理合法，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应属违法解除，应向自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A 巴士公司认为：对于刘某的调岗安排是基于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刘某正处在哺乳期，
对原岗位的工作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于这个情况，公司理应拥有自主决定权，可以对刘某的工
作进行调整变更。因此，公司对刘某做出的调岗安排合理有效，刘某拒绝服从安排违反了公司
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合理合法，也无需向刘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
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A 巴士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在刘某哺乳期内调整刘某工作岗位，属于
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应当与刘某协商。刘某原有的工作岗位并未取消，在员工原有岗位仍然
存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调整员工工作岗位应当与员工协商一致或者员工存在不能胜任原有
岗位的情形。本案中，A 巴士公司并未提交与刘某就工作岗位的调整进行协商的相关证据，A 巴
士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刘某存在不能胜任原有工作岗位的情形，故 A 巴士公司在未经刘某同意
调岗的前提下，强行调整刘某工作岗位，并以刘某经通知未到岗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不符合
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事由。一审法院判决 A 巴士公司向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2984 元。

A 巴士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条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　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
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蓝海提示】
劳动关系拥有一定自由度与协商空间，用人单位以经营管理需要对劳动者进行调岗屡见

不鲜。特别是近年疫情爆发，企业停工停产的特殊形势下，劳动关系领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
问题。但在约定调岗中调岗行为应当具备合理性，在不降低劳动者的级别、工资待遇等情况
下，结合调岗原因、薪资调整、工作环境、劳动成本等综合考量，调整工作岗位属于变更劳动合
同的内容，在员工原有岗位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应当与劳动者协商。这个协商的行为，是平衡
好双方各自的利益与权益，既遵循契约自由，也倡导诚实守信，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担责
任，共渡难关的重要表现。

内容来源：青岛中院（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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